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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执行人事档案归档材料用纸新标准的通知 

 

各单位: 

根据教人司[2012]174号文<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《关于做好

文件改版涉及干部人事档案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组通字【2012】28号)>

的通知，根据我校情况，为做好中央文件改版涉及人事档案有关工作,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各单位应提高认识,加强领导,严格执行文件要求，做好文件改版

涉及人事档案的有关工作。此项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要求的必然

选择,是规范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举措,是提高干部人事人才工

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基础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,精心组织,

统筹安排,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各方面对此项工作给予支持和保障,

确保中组部的要求落到实处。人事档案中有很重要一部分材料是学生

档案，学生档案管理部门也应严格遵照执行。各单位部门凡涉及教职

工及学生归档材料的都要按新标准制作材料进行归档。 

一、用纸规定 

干部、教职工、学生的人事档案材料一律采用国际标准A4型 (297

×210毫米)的办公用纸，今后不再使用16开办公用纸。打印和印刷的

归档材料正反二面有内容时应套版准确，有框线的正反二面框线要重

合不得偏离移位。尤其是装订成册的归档材料，套版一定要准确。制

作成型的归档材料左边应留出不小于25毫米宽的装订边。 

二、有关要求 

本通知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。凡与本通知不一致的,以本通知

为准。 



各单位部门如在工作中遇到新情况、新问题,请及时向人事处反

映。我们将对本通知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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